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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车辆轨迹数据的汽车驾驶人驾驶行为风险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车辆轨迹数据进行汽车驾驶人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的数据要求、指标体系、驾驶

行为安全性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自然驾驶环境下，利用北斗导航系统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的行车导航定位设备、

车载 OBD 设备、手机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等采集的连续汽车（GA 802-2014）轨迹数据对驾驶人驾

驶行为安全性进行评价的过程。 

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或接近发生交通事故时的避险或应急性驾驶行为应进行独立评价，不适用于

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CJJ37-2012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GA 802-2014     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 

GA/T 960-2011  公路交通安全态势评估规范 

JTG D20-2017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自然驾驶 naturalistic driving 

驾驶人独立地按照其日常的驾驶行为与驾驶习惯，无特别监督的情况下在道路上驾驶车辆的过程。 

3.2 车辆轨迹数据 vehicle trajectory data 

由于车辆运行而产生的动态位置数据和行车数据的集合，通常包括时间戳、设备编号、经度、纬度、

方向角、速度、纵向加速度等字段。 

3.3 时间窗 time window 

用于连续驾驶行为分析评价的最小时间单元。 

3.4 道路红线 boundary line of roads 

道路用地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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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对象 

对自然驾驶条件下驾驶人个体驾驶行为安全性进行评价，或对特定区域内群体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安

全性进行评价。 

5 数据要求 

5.1 数据字段 

用于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的数据集应为在自然驾驶状态下采集的车辆轨迹数据，数据字段应包括采

集时间、经度、纬度、速度、纵向加速度、方向角。 

5.2 数据质量 

5.2.1 基本要求 

用于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的数据集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集频率为 1Hz 及以上； 

b) 在数据连续记录情况下，所获取的数据中异常（缺失、错误等）数据比例不超过数据总量的 5%； 

c) 速度数据的精度至少应达到 1km/h； 

d) 加速度数据的精度至少应达到 10
-1
m/s

2； 

e) 经度和纬度数据的精度至少应达到 10
-6 度； 

f) 方向角数据的精度至少应达到 1 度。 

5.2.2 数据排除要求 

符合以下情况的数据应被删除和舍弃，不得用于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 

a) 速度大于 200km/h； 

b) 速度小于 0km/h； 

c) 加速度绝对值大于 12m/s
2； 

d) 角速度绝对值大于 90°/s； 

e) 定位经纬度在道路红线范围以外。 

5.2.3 数据修补 

若连续异常、缺失的数据时长不大于 2s，可以结合数据形式及缺失情况，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修

补后用于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数据修补方法可参见附录 A）。 

6 指标体系 

用于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 4 类、23 项指标，见表 1。（相关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参

见附录 B）。 

表1 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指标 

类别 指标 

纵向行为 

速度、速度均值、速度标准差 

加速度、正加速度平均值、正加速度标准差、负加速度平均值、负加速度标

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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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行为 

横向速度、横向速度均值、横向速度标准差 

横向加速度、横向加速度绝对值均值、横向加速度标准差 

角速度、角速度均值、角速度标准差 

驾驶平稳性 纵向急动度、横向急动度、路段车速差、驾驶不平稳度 

其他指标 连续驾驶时间、速度加速度绝对值 

7 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 

7.1 指标安全阈值 

基于驾驶行为指标体系，对超速、急加速、急减速、急变道、急转弯、疲劳驾驶、不平稳驾驶等典

型危险行为进行瞬时判别，计算判别方法参见附录 C。 

7.2 驾驶人个体驾驶行为风险计算 

基于某一驾驶人在一段时间内的车辆轨迹数据，对驾驶人个体驾驶行为进行评价，流程如下： 

a) 采集一段时间内驾驶人车辆轨迹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满足第 5 部分数据要求； 

b) 选取第 6 部分中的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c) 根据评价需要采用数理统计、机器学习（参见附录 D）或其他评价方法，计算驾驶人个体危险

驾驶行为的风险系数。 

7.3 群体驾驶人驾驶行为风险计算 

基于特定区域内多名驾驶人的车辆轨迹数据，开展路口、路段、路网层级的安全性评价或面向特定

人群的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流程如下： 

a) 采集一段时间内目标区域或目标群体驾驶人车辆轨迹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满足第 5 部

分中数据要求； 

b) 选取第 6 部分中的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c) 根据评价需要采用数理统计、机器学习（参见附录 D）或其他评价方法，计算驾驶人群体危险

驾驶行为的风险系数。 

7.4 评价结果判定 

基于驾驶行为风险系数，根据实际需要判别个体/群体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安全等级，将驾驶行为分

为安全、一般和危险 3 类（参照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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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缺失数据修补方法 

A.1 概述 

本部分列出的数据修补方法适用于一般情况下的数据修补，如有更好的数据修补方法，在应用时应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A.2 加权均值差值 

使用异常、缺失数据前后的有效数据的加权均值进行修补，如式（A.1）所示： 

 

( )pre next

mis

data data
data

 

 

  


  ………………（A.1） 

式中： 

misdata ——异常、缺失的数据； 

predata 、 nextdata ——异常、缺失的数据前后有效数据； 

、  ——权重系数，可根据应用场景或经验确定，推荐均取 1。 

A.3 数据拟合 

对于坐标、速度、纵向加速度、横向加速度、方向角等数据，可以依据异常、缺失数据前后数据变

化趋势，利用拟合方法对数据进行修补。 

 

图 A.1数据拟合修补 

 

1 2( )t t
mis

d d
data

 

 
   


  ………………（A.2） 

 1 1 2t t td data data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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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t t td data data   
 ………………（A.4） 

式中： 

misdata ——异常、缺失的数据； 

1tdata  、 2tdata  、 3tdata  ——异常、缺失的数据前的三项有效数据； 

1td  、 2td  ——异常、缺失的数据之前的两个相邻有效数据之差； 

、  ——权重系数，可根据应用场景或经验确定，在图示的情况下，推荐 取 1/3，  取 2/3。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效数据使用范围可以拓展至更多项数；也可以利用类似原理，使用异常、缺

失数据之后的有效数据进行修补。 

A.4  加速度拟合 

考虑速度和纵向加速度之间的物理关联，异常、缺失的速度数据可以使用前一有效速度数据和纵向

加速度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可假设加速度在异常、缺失的数据处保持不变，如式（5）所示： 

 mis pre prev v a t  
 ………………（A.5） 

式中： 

misv ——异常、缺失的速度数据； 

prev ——异常、缺失的数据前一有效速度数据； 

prea ——异常、缺失的数据前一有效纵向加速度数据； 

t ——采样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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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B.1 纵向运动 

B.1.1 速度v  

车辆的瞬时纵向速度，单位为 km/h。 

B.1.2 速度均值v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车速平均值，按式（B.1）计算： 

 

1

N

ii
v

v
N




 ………………（B.1） 

式中： 

N——数据样本总量，下同； 

i——第 i 数据样本，下同。 

B.1.3 速度标准差 v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车速标准差，按式（B.2）计算： 

 

2

1
( )

1

N

ii
v

v v

N
 







 ………………（B.2） 

B.1.4 加速度 a 

车辆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单位为 m/s
2。 

B.1.5 正加速度平均值a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正加速度平均值，按式（B.3）计算： 

 

( )1

N

ii
a

a
N


 


 ………………（B.3）  

B.1.6 正加速度标准差 a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正加速度标准差，按式（B.4）计算： 

 

2

( )1
( )

1

N

ii
a

a a

N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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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 负加速度平均值a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负加速度平均值，按式（B.5）计算： 

 

( )1

N

ii
a

a
N


 


 ………………（B.5） 

B.1.8 负加速度标准差 a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负加速度标准差，按式（B.6）计算： 

 

2

( )1
( )

1

N

ii
a

a a

N


 








 ………………（B.6） 

B.2 横向运动 

B.2.1 横向速度 latv  

与汽车行驶方向垂直的方向的速度。 

B.2.2 横向速度均值
latv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横向速度平均值，按式（B.7）计算： 

 

( )1

N

lat ii
lat

v
v

N




 ………………（B.7） 

B.2.3 横向速度标准差
latv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横向速度标准差，按式（B.8）计算： 

 

2

( )1
( )

1lat

N

lat i lati
v

v v

N
 







 ………………（B.8） 

B.2.4 横向加速度 lata  

车辆横向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单位为 m/s
2。 

B.2.5 横向加速度绝对值均值
lata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横向加速度平均值，按式（B.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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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

lat ii
lat

a
a

N




 ………………（B.9） 

B.2.6 横向加速度标准差
lata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横向加速度标准差，按式（B.10）计算： 

 

2

( )1
( )

1lat

N

lat i lati
a

a a

N
 







 ………………（B.10） 

B.2.7 角速度  

车辆行驶方向角对时间的变化率，单位为 /s 。 

B.2.8 角速度均值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角速度的平均值，按式（B.11）计算： 

 

1=

N

i

i

N



 



 ………………（B.11） 

B.2.9 角速度标准差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的角速度的标准差，按式（B.12）计算： 

 

2

1

( )

=
-1

N

i

i

N


 

 



 ………………（B.12）  

B.3 驾驶波动性 

B.3.1 纵向急动度 ( nt loj ） 

纵向加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按式（B.13）计算： 

 

'

( ) ( )t lon t lonj a
 ………………（B.13）  

B.3.2 横向急动度 ( )t latj  

横向加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按式（B.14）计算： 

 

'

( ) ( )t lat t latj a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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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路段车速差Δv  

某一路段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所有车辆中的第 85%位车速值与平均车速值的差值。 

[GA/T 960-2011，定义 2.3] 

B.3.4 驾驶不平稳度 v  

车辆连续行驶过程中分析时段内相邻记录间速度差值的绝对值平均数，按式（B.15）计算： 

 

1

2

( )

1

N

i i

i
v

v v

N













 ………………（B.15）  

B.4 其他 

B.4.1 连续驾驶时间 cont  

车辆连续行驶的时间，用于判定疲劳驾驶。 

B.4.2 速度加速度绝对值 v a  

某时刻速度与加速度乘积的绝对值，单位分别为 km/h，m/s
2，用于判定驾驶行为安全性，值越大，

风险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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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典型危险行为判别方法 

C.1 概述 

本节内容给出的驾驶行为分类阈值为一般情况下的参考阈值，在应用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C.2 超速 

依据路段限速及当前车辆速度，分为安全、较危险和危险三类。限速值引自 CJJ37-2012 及 JTG 

D20-2017。用于划分不同安全等级的参考速度阈值如表 C.1 所示。货车的参考阈值应在表格数据基础上，

根据实际场景（车辆类型、载货量等）乘以 0.5~0.7 的系数。 

表 C.1 超速行为不同安全等级速度分类阈值 

单位为 km/h 

道路限速 安全 较危险 危险 

120 (100,120] (120,132] (132, ) 

100 (80,100] (100,110] (110, ) 

80 (60,80] (80,88] (88, ) 

60 (40,60] (60,66] (66, ) 

40 (25,40] (40,45] (45, ) 

30 (20,30] (30,35] (35, ) 

20 (0,20] (20,25] (25, ) 

 

C.3 急加速 

基于当前行驶速度，根据瞬时加速度将加速行为分为安全、较安全、较危险和危险四类。速度区间

划分参考 CJJ37-2012 及 JTG D20-2017 中对于道路限速的相关规定。在连续加速时，还应该使用根据时

间窗（推荐采用 3s）内的平均加速度将加速行为分为安全和危险两类。用于划分不同安全等级的参考

加速度阈值如表 C.2、表 C.3 所示。货车的参考阈值应在表格数据基础上，根据实际场景（车辆类型、

载货量等）乘以 0.5~0.7 的系数。 

表 C.2 急加速行为不同安全等级瞬时加速度分类阈值 

单位为 m/s
2 

速度区间（km/h） 安全 较安全 较危险 危险 

(100,120] (0,1.4] (1.4,2.2] (2.2,2.8] (2.8, ) 

(80,100] (0,1.7] (1.7,2.7] (2.7,3.3] (3.3, ) 

(60,80] (0,1.9] (1.9,3.1] (3.1,3.9] (3.9, ) 

(40,60] (0,2.1] (2.1,3.3] (3.3,4.2] (4.2, ) 

(30,40] (0,2.2] (2.2,3.6] (3.6,4.4] (4.4, ) 

(0,30] (0,2.5] (2.5,4.0] (4.0,5.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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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急加速行为不同等级平均加速度分类阈值 

单位为 m/s
2 

速度区间（km/h） 安全 危险 

(100,120] (0,1.9] (1.9, ) 

(80,100] (0,2.3] (2.3, ) 

(60,80] (0,2.7] (2.7, ) 

(40,60] (0,2.9] (2.9, ) 

(30,40] (0,3.1] (3.1, ) 

(0,30] (0,3.5] (3.5, ) 

 

C.4 急减速 

基于当前行驶速度，根据瞬时加速度将减速行为分为安全、较安全、较危险和危险四类。速度区间

划分参考 CJJ37-2012 及 JTG D20-2017 中对于道路限速的相关规定。在连续减速时，还应使用根据时间

窗（推荐采用 3s）内的平均加速度将减速行为分为安全和危险两类。用于划分不同安全等级的参考加

速度阈值如表 C.4、表 C.5 所示。货车的参考阈值应在表格数据基础上，根据实际场景（车辆类型、载

货量等）乘以 0.5~0.7 的系数。 

表 C.4 急减速行为不同安全等级瞬时加速度分类阈值 

单位为 m/s
2 

速度区间（km/h） 安全 较安全 较危险 危险 

(100,120] [-0.9,0) [-1.7,-0.9) [-2.3,-1.7) ( - ,-2.3) 

(80,100] [-1.2,0) [-2.2,-1.2) [-2.8,-2.2) ( - ,-2.8) 

(60,80] [-1.4,0) [-2.6,-1.4) [-3.4,-2.6) ( - ,-3.4) 

(40,60] [-1.6,0) [-2.8,-1.6) [-3.7,-2.8) ( - ,-3.7) 

(30,40] [-1.7,0) [-3.1,-1.7) [-3.9,-3.1) ( - ,-3.9) 

(0,30] [-2.0,0) [-3.5,-2.0) [-4.5,-3.5) ( - ,-4.5) 

 

表 C.5 急减速行为不同安全等级平均加速度分类阈值 

单位为 m/s
2 

速度区间（km/h） 安全 危险 

(100,120] [-1.4,0) ( - ,-1.4) 

(80,100] [-1.8,0) ( - ,-1.8) 

(60,80] [-2.2,0) ( - ,-2.2) 

(40,60] [-2.4,0) ( - ,-2.4) 

(30,40] [-2.6,0) ( - ,-2.6) 

(0,30] [-3.0,0) (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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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急变道 

在车辆变换车道过程中，基于当前行驶速度，根据瞬时角速度将变道行为分为安全、较安全、较危

险和危险四类，速度区间划分参考 CJJ37-2012 及 JTG D20-2017 中对于道路限速的相关规定，用于划分

不同安全等级的参考角速度（绝对值）阈值如表 C.6 所示。货车的参考阈值应在表格数据基础上，根据

实际场景（车辆类型、载货量等）乘以 0.5~0.7 的系数。 

表 C.6 急变道行为不同安全等级瞬时角速度分类阈值 

单位为 /s  

速度区间（km/h） 安全 较安全 较危险 危险 

(100,120] (0,4] (4,7] (7,9] (9, ) 

(80,100] (0,4] (4,7] (7,9] (9, ) 

(60,80] (0,5] (5,8] (8,10] (10, ) 

(40,60] (0,6] (6,9] (9,12] (12, ) 

(30,40] (0,6] (6,9] (9,12] (12, ) 

(0,30] (0,7] (7,12] (12,15] (15, ) 

 

C.6 急转弯 

在车辆转弯过程中，基于当前行驶速度，根据瞬时角速度将转弯行为分为安全、较安全、较危险和

危险四类，速度区间划分参考 CJJ37-2012 及 JTG D20-2017 中对于道路限速的相关规定，用于划分不同

安全等级的参考角速度（绝对值）阈值如表 C.7 所示。货车的参考阈值应在表格数据基础上，根据实际

场景（车辆类型、载货量等）乘以 0.5~0.7 的系数。 

表 C.7 急转弯行为不同安全等级瞬时角速度分类阈值 

单位为 /s  

速度区间（km/h） 安全 较安全 较危险 危险 

(100,120] (0,6] (6,9] (9,12] (12, ) 

(80,100] (0,7] (7,12] (12,15] (15, ) 

(60,80] (0,10] (10,16] (16,20] (20, ) 

(40,60] (0,11] (11,17] (17,22] (22, ) 

(30,40] (0,12] (12,20] (20,25] (25, ) 

(0,30] (0,15] (15,24] (24,30] (30, ) 

 

C.7 疲劳驾驶 

一天驾驶超过 8 小时，或连续驾车 4 小时没有停车休息超过 20 分钟，或夜间连续开车（晚上 20：

00 至次日凌晨 5：00）超过 2 个小时的驾驶行为认定为疲劳驾驶（属于“危险”等级）。 

C.8 驾驶不平稳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根据车辆速度计算驾驶不平稳度指标，将驾驶行为分为安全、较安全、较危险

和危险四类，用于划分不同安全等级的参考驾驶不平稳度（绝对值）阈值如表 C.8 所示。推荐用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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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不平稳度指标的时间窗长度为 20s，以 1Hz 采样频率为准进行比较。货车的参考阈值应在表格数据

基础上，根据实际场景（车辆类型、载货量等）乘以 0.5~0.7 的系数。 

表 C.8 驾驶不平稳行为不同安全等级分类阈值 

单位为 km/h 

安全 较安全 较危险 危险 

(0,3] (3,4] (4,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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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方法 

D.1 基于数理统计方法的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 

给出一种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算法，基于驾驶人驾驶过程中的危险事件数，判断个体驾驶人或特定

区域群体驾驶人的行为风险。计算如式（D.1）所示： 

 

ijk ijk

i j k

r

R
f t

 






 ………………（D.1） 

式中： 

R：个体或区域驾驶风险系数，值越大，风险越高； 

：权重系数，安全、较安全、较危险、危险分别对应 0、0.3、0.7、1； 

i：第 i 个驾驶人，当评价个体驾驶人驾驶行为时，i 取 1； 

j：第 j 种危险驾驶行为； 

k：同一危险驾驶事件的不同等级； 

rijk：选定时间周期内，第 i 个驾驶人第 j 类驾驶行为第 k 级驾驶事件的数量； 

f：数据采样频率； 

t：数据采样时间。 

进行特定区域内群体驾驶人行为风险评价时，选取的样本量应保证计算结果的置信水平在 90%以

上，评价时长应至少达到连续的 30s。根据计算获得的 R 值，以 0.1、0.2 为阈值将驾驶人驾驶行为或特

定区域群体驾驶人行为风险分为一般、安全、危险三类。 

D.2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危险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 

结合机器学习算法通过挖掘隐性规律进行危险驾驶行为识别，标准给出应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个体

驾驶人或特定区域群体驾驶人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的一般流程和要求。 

a）算法流程 

应用机器学习进行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路线如图 D.1 所示。其中，进行数据集分割时，推荐

的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比例为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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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问题需求确定机器学习目标
（分类、聚类等）

模型算法的选择、训练、诊断与
调优

模型的验证、误差分析

模型的融合

模型上线运行

数据集分割

训练集 验证集 测试集

数据预处理与指标体系构建

数据清洗
指标提取
计算

原始数据集搭建

速度 加速度
横向速
度

横向加
速度

角速度 车速差 �

 

图 D.1 基于机器方法的驾驶行为安全性评价技术路线图 

b）算法的一般要求 

1) 依据分析目标，选取 6 中的指标体系构建模型数据集，如数据条件允许且存在需要，可增

加其他合适的指标； 

2) 依照原始数据集的数据特性采用无监督、半监督或监督类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建模； 

3) 算法应充分考虑数据集样本量（驾驶人样本数量、单个驾驶人驾驶时长约束等）、时空地

域特性（海拔、道路条件、雨、雪、风、高温、低温等）及驾驶人特征（年龄、驾龄、

学历、收入等）等因素。 

进行特定区域内群体驾驶人行为风险评价时，选取的样本量应保证计算结果的置信水平在 90%以

上，评价时长应至少达到连续的 30s。 

 


